2015年第三批创新载体（重点实验室）指南题目

载20150032：深圳市先进导航技术重点实验室

载20150033：深圳市天线与电波重点实验室

载20150035：深圳市高分子材料及制造技术重点实验室

载20150040：深圳市法医学重点实验室
载20150032  深圳市先进导航技术重点实验室
一、学科：信号与信息处理

二、重点研究内容及方向：

（一）导航接收机抗干扰技术研究及实验验证；

（二）高精度定位测量技术研究及实验验证；

（三）多系统信息融合技术研究及实验验证。

三、审批条件：

（一）申请单位应当是在深圳市依法注册、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高等院校、科研机构、具有基础研究能力的企业；

（二）主要围绕产业和民生需求，属前沿、交叉领域的应用基础研究或产业关键技术、共性技术研究；不得与已建重点实验室研究领域相同，实验室研究方向明确；

（三）学术带头人2人以上，骨干科研人员5人以上，专职科研人员总数20人以上；主任或副主任、学术带头人和专职科研人员不得在已建重点实验室兼职；研发团队在本学科或领域中具有国内领先水平或特色，具备承担国家级、省级、市级重大科研项目的能力；

（四）具备较好的科研实验环境，院校类重点实验室科研用房面积500平方米以上，仪器设备及专用软件的现值不低于500万（软件类重点实验室相应的现值不低于300万）；

企业类重点实验室科研用房面积2000平米以上，仪器设备及专用软件的现值不低于600万元（软件类重点实验室相应的现值不低于400万）；

（五）企业类重点实验室依托单位须为认定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，依托单位近2年每年在税务部门申报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额在2000万元以上，或近2年每年按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经专项审计的研发费用4000万元以上；

（六）依托单位能为实验室提供足够的资金、技术、后勤和学术交流等配套条件。

四、项目实施期限：二年

五、资助金额：不超过300万

载20150033  深圳市天线与电波重点实验室

一、学科：通信与信息系统

二、重点研究内容及方向：

（一）大规模MIMO基站天线设计理论、技术及应用；

（二）印刷天线设计理论、技术及应用；

（三）手持式通信天线设计理论、技术及应用；

（四）天线电波与人体影像技术；

（五） 现代天线微波测量理论与技术。

三、审批条件：

（一）申请单位应当是在深圳市依法注册、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高等院校、科研机构、具有基础研究能力的企业；

（二）主要围绕产业和民生需求，属前沿、交叉领域的应用基础研究或产业关键技术、共性技术研究；不得与已建重点实验室研究领域相同，实验室研究方向明确；

（三）学术带头人2人以上，骨干科研人员5人以上，专职科研人员总数20人以上；主任或副主任、学术带头人和专职科研人员不得在已建重点实验室兼职；研发团队在本学科或领域中具有国内领先水平或特色，具备承担国家级、省级、市级重大科研项目的能力；

（四）具备较好的科研实验环境，院校类重点实验室科研用房面积500平方米以上，仪器设备及专用软件的现值不低于500万（软件类重点实验室相应的现值不低于300万）；

企业类重点实验室科研用房面积2000平米以上，仪器设备及专用软件的现值不低于600万元（软件类重点实验室相应的现值不低于400万）；

（五）企业类重点实验室依托单位须为认定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，依托单位近2年每年在税务部门申报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额在2000万元以上，或近2年每年按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经专项审计的研发费用4000万元以上；

（六）依托单位能为实验室提供足够的资金、技术、后勤和学术交流等配套条件。

四、项目实施期限：二年

五、资助金额：不超过300万

载20150035  深圳市高分子材料及制造技术重点实验室

一、学科：高分子材料与工程

二、重点研究内容及方向

（一）高分子能源材料研究；

（二）高分子生物材料研究；

（三）智能高分子材料研究；

（四）高分子材料先进制造、成型工艺与技术研究。

三、审批条件

（一）申请单位应当是在深圳市依法注册、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高等院校、科研机构、具有基础研究能力的企业；

（二）主要围绕产业和民生需求，属前沿、交叉领域的应用基础研究或产业关键技术、共性技术研究；不得与已建重点实验室研究领域相同，实验室研究方向明确；

（三）学术带头人2人以上，骨干科研人员5人以上，专职科研人员总数20人以上；主任或副主任、学术带头人和专职科研人员不得在已建重点实验室兼职；研发团队在本学科或领域中具有国内领先水平或特色，具备承担国家级、省级、市级重大科研项目的能力；

（四）具备较好的科研实验环境，院校类重点实验室科研用房面积500平方米以上，仪器设备及专用软件的现值不低于500万（软件类重点实验室相应的现值不低于300万）；

企业类重点实验室科研用房面积2000平米以上，仪器设备及专用软件的现值不低于600万元（软件类重点实验室相应的现值不低于400万）；

（五）企业类重点实验室依托单位须为认定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，依托单位近2年每年在税务部门申报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额在2000万元以上，或近2年每年按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经专项审计的研发费用4000万元以上；

（六）依托单位能为实验室提供足够的资金、技术、后勤和学术交流等配套条件。

四、项目实施期限：二年

五、资助金额：不超过300万元

载20150040  深圳市法医学重点实验室

一、学科：特种医学

二、重点研究内容及方向

（一）法医基因组学研究；

（二）法医毒品成瘾研究；

（三）法医毒品成瘾研究；

（四）法医创新技术研究。

三、审批条件

（一）申请单位应当是在深圳市依法注册、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高等院校、科研机构、具有基础研究能力的企业。

（二）主要围绕产业和民生需求，属前沿、交叉领域的应用基础研究或产业关键技术、共性技术研究；不得与已建重点实验室研究领域相同，实验室研究方向明确。

（三）学术带头人2人以上，骨干科研人员5人以上，专职科研人员总数20人以上；主任或副主任、学术带头人和专职科研人员不得在已建重点实验室兼职；研发团队在本学科或领域中具有国内领先水平或特色，具备承担国家级、省级、市级重大科研项目的能力。

（四）具备较好的科研实验环境，重点实验室科研用房面积500平方米以上，仪器设备及专用软件的现值不低于500万。

（五）依托单位能为实验室提供足够的资金、技术、后勤和学术交流等配套条件。

四、项目实施期限：二年

五、资助金额：不超过500万元

